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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光峰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００７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科技”、“本公司”、“发行人”

或“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

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１

、涨跌幅限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

５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５

个

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２０％

。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２

、流通股数量

上市初期，因控股股东光峰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原石投资、光峰达业、光

峰宏业、光峰成业、金镭晶投资、

Ｂｌａｃｋｐｉｎｅ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原始股

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人员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配售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网下限

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流通股数量较少。

３

、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市盈率

４７．８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

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１．５６

倍，可比

上市公司海信电器、鸿合科技的静态市盈率分别为

１８７．８７

倍和

２７．７７

倍，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

１０７．８２

倍。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未来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４

、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

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

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

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

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

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特别风险提示

１

、新技术的研发风险

公司发展模式中核心要素是技术创新，为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和领先地位，

光峰科技需要精准评估激光显示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不断自我革新，持续打

造最具科技创新含量的激光显示产品。未来，如公司未能对技术创新方向进行

有效判断，或未能实现持续的原始技术创新，或受资金限制未能进行有效的研

发投入，或公司创新技术无法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则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核

心竞争力将遭到削弱，造成公司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风险。

２

、知识产权保护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授权专利

７９２

项，同时正在申请

授权的专利超

７００

项。 上述

７９２

项授权专利的平均授权时间约

６３２

天，其中发明

专利平均授权时间约

１

，

０２８

天；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光峰科技正在申请授权的

专利中处于初审阶段

３４９

项、公开阶段

１１７

项，实审阶段

２５０

项。 报告期各期，公

司研发费用中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专业服务费与专利费合计分别为

６４５．２４

万元、

１

，

２５８．１３

万元以及

１

，

７５２．８４

万元。 专利申请的过程需要漫长的等待时间

和持续的高额投入；若公司处于申请状态的自有知识产权受到第三方侵权，则

公司生产经营将遭受不利影响。如果基于专利保护的核心技术遭到泄密，或被

竞争对手抄袭、模仿或提出侵权指控，则会损害公司的竞争优势，对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公司已获授权的核心专利被宣告无效，发行人和同行

业企业均可合法、无偿地使用被宣告无效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则发行人拟

开展的专利许可授权业务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３

、激光光源租赁业务模式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影光峰向全国影院提供激光光源电影放映解决方案，

即向影院提供

ＡＬＰＤ

？ 激光光源租赁服务。 公司与影院客户签署的租赁合同期

限较为灵活，包括在

３０

，

０００

小时内长期有效、一年一签、两年一签、三年一签

等，但合同对租期未满客户退租的情况无强制约定，一般来说，客户支付光源

拆装费用后即可办理退租。若竞争对手通过研发新技术或新产品、降价促销等

方式抢占市场份额，公司可能面临客户大规模退租的风险，从而对租赁服务模

式的稳定性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４

、激光光源上线安装速度放缓的风险

公司的光源上线安装数量保持快速增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激光电影放

映机光源累计租赁数量分别为

１

，

８９６

台、

６

，

９１６

台和

１１

，

６１２

台，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

１４７．４８％

。经过前期的市场拓展，公司已陆续完成包括横店影视、金逸影视等

在内的国内主要影院管理公司放映机光源的激光化改造， 在激光电影放映技

术中占据约

６０％

的市场份额，未来公司将以中小影院客户作为业务发展重点。

由于激光光源租赁业务已经历基数较低的市场导入阶段，且中小客户规模小、

较为分散、无法大批量导入，公司可能面临光源上线安装速度放缓的风险。

５

、租赁光源管理风险

在光源租赁服务业务中， 公司与客户协议约定按照光源使用时长收取租

赁服务费，客户付费使用激光光源并承担光源的日常保管、维护、毁损赔偿责

任，但公司并未向客户收取光源押金或类似费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公司对外租

赁光源原值为

４０

，

４７２．７７

万元、净值为

３３

，

９５３．５５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１６．３８％

。 影

院为保证正常放映、不影响其业务经营，会尽力维持光源完好使用状态，但公

司仍面临影院保管不善以致光源出现损毁或灭失而引致的资产减值风险，从

而对公司资产安全和经营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６

、合作模式带动快速增长不能持续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了合资合作的商业策略， 包括与中影器材合资成立中

影光峰，为全国影院的电影放映提供激光光源租赁放映服务；与天津金米、顺

为科技合资成立峰米科技，研发制造销售激光电视整机，其中小米通讯是主要

客户，最终用户是个人消费者；与东方中原合资成立东方光峰，销售激光商教

投影机，其客户是东方中原，最终用户是学校、培训机构、企业用户等。 报告期

内，公司向中影器材（含其关联方）的销售比例为

３．９９％

、

７．２２％

、

６．５３％

，占比较

小； 公司向天津金米的关联方小米通讯 （含其关联方） 的销售比例为

０％

、

９．６０％

、

１７．８５％

，占比逐年提升；公司向东方数码（含其关联方）的销售比例为

２８．４９％

、

１６．２０％

、

９．９８％

，占比逐年下降。

上述合作模式集合了各合作方的优势和资源，是惯常、合理的商业安排，

通过合资合作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快速增长。 但是合作模式带动快速增长

不能持续的风险是存在的，如果公司技术与产品创新减慢，直至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或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时， 或公司创新能力持续下降导致产品被竞争者

超越时，将面临合作效益降低、不能带动快速增长的风险，或将面临合作不能

持续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６３

号《关于同意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Ａ

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

［

２０１９

］

１３８

号”批准。

三、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

（一）上市地点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板块

上市板块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四、上市时间

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五、股票简称

股票简称为“光峰科技”，扩位简称为“光峰科技”。

六、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００７

。

七、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５１

，

５５４

，

４１１

股。

八、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６

，

８００

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５７

，

１９２

，

９１３

股。

十、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３９４

，

３６１

，

４９８

股。

十一、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包括以下两类：（

１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

机构为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光峰科技员工持股计划家园

１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家园

１

号”），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中，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获配股数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家园

１

号本次

获配股数

４

，

５４８

，

６８５

股。 除上述两类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十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合计

３８３

，

５５４

，

４１１

股，除控股股东光峰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原石投资、光峰达业、光峰宏业、光峰成业、金镭晶投资、

Ｂｌａｃｋｐｉｎｅ

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外，其他原始股东锁定期为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参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售与减持的承诺”。

十四、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李屹、薄连明、吴斌、李璐、高丽晶、陈栩翔、赖永赛和高晓宏等

８

名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家园

１

号，

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上市股份中， 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光峰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

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 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本次发行承诺限售

６

个月的投资者共

１３５

户，所持股份为

３

，

５３８

，

４０２

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８３％

。

十五、股票登记机构

股票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六、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七、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发行

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

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

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达到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ｐｐｏ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薄连明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３８

，

３５５．４４１１

万元

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

４５

，

１５５．４４１１

万元

经营范围

与半导体光电产品相关的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及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投影电视、激光电视及组件、教育多媒体设备及教育相关产品、激光影院放

映设备及组件、背投拼接大屏幕及组件、投影屏幕、投影设备及配件、激光

显示软件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咨询；自产产品的工程

安装、调试、维护、租赁及技术咨询服务；显示产品、光学部件技术检验、测

试；激光显示系统、信息集成系统、人工智能硬件及软件设备的开发、销售、

技术服务。 半导体光电产品、投影屏幕、投影设备及系统和组件的生产、研

发、销售与技术咨询。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激光显示核心器件与整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租赁业

务，主要产品应用于电影、电视、商教、工程等领域。

所属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Ｃ３９

）中的“显

示器件制造”（分类代码：

Ｃ３９７４

）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Ｃ３９

）。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

６３

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２０－２２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２９５０５３６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６１８６２９９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ａｐｐｏ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ｉｒ＠ａｐｐｏ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ｎ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关系的部门、负责人和电

话号码：

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人：肖杨健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３２９５０５３６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光峰控股，现持有公司

７

，

９７６．２６７９

万股股份，占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２０．７９５６％

。

公司名称 深圳光峰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屹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半导体产品研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顾问、

财务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李屹持股

１０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屹。本次发行前，李屹通过光峰控股、原石投资、光

峰达业、光峰宏业、金镭晶投资和光峰成业等合计控制公司

４２．４３０２％

的股份；

此外李屹之子通过

Ｂｌａｃｋｐｉｎｅ

间接持有公司

０．２９６８％

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光峰控股持有公司

１７．６６４０％

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李屹。李屹通过光峰控股、原石投资、光

峰达业、光峰宏业、金镭晶投资和光峰成业等合计控制公司

３６．０４０６％

的股份；

通过家园

１

号间接持有公司

０．４４２０％

的股份； 此外李屹之子通过

Ｂｌａｃｋｐｉｎｅ

间接

持有公司

０．２５２１％

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图如下：

注：上图中李屹在原石投资、光峰达业、光峰宏业、金镭晶投资、光峰成业

的持股比例均为其直接持股比例，未含其间接持股比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本次发行前持有

发行人股票情况

李屹 董事长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２７

，

６３３

，

８０５

股

阎焱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ＷＵ ＢＩＮ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薄连明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宁向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汤谷良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张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注：上表不含李屹、薄连明在本次

ＩＰＯ

发行阶段通过家园

１

号参与战略配

售获配的股份。

（二）监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本次发行前持有

发行人股票情况

高丽晶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

梁荣 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５１０

，

０００

股

王妍云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８８

，

０００

股

注：上表不含高丽晶在本次

ＩＰＯ

发行阶段通过家园

１

号参与战略配售获配

的股份。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本次发行前持有

发行人股票情况

薄连明 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吴斌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１４５

股

曾鹿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胡飞

副总经理、首席

技术官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李璐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无

赵瑞锦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肖杨健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间接持有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注：上表不含薄连明、吴斌、李璐在本次

ＩＰＯ

发行阶段通过家园

１

号参与战

略配售获配的股份。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承诺

１

、公司董事对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承诺如下：

“一、就本人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后

１２

个月以及

下述延长期限内（下称“股票锁定期限”），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本次发行价格时， 或者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时，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三、在公司任职期间，应当定期、如实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 （但如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的变动

除外）。

四、如本人在公司上市前持股公司的股份，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

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五、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的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遵守下列限制性

规定：

（

１

）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

守上述规定。

六、公司存在以下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

序的重大违法行为，且严重影响上市地位；

（

２

）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

七、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八、在新买入或者按照规定可以卖出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本人将严

格遵守并配合公司做好有关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各项规定和要

求。

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

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依法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

到的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

２

、公司监事对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承诺如下：

“一、就本人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后

１２

个月以内

（下称“股票锁定期限”），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在公司任职期间，应当定期、如实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 （但如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的变动

除外）。

三、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监事的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遵守下列限制性

规定：

（

１

）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

遵守上述规定。

四、公司存在以下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

序的重大违法行为，且严重影响上市地位；

（

２

）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

五、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监事义务和责任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六、在新买入或者按照规定可以卖出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本人将严

格遵守并配合公司做好有关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各项规定和要

求。

七、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

胡飞同时作为公司副总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承诺如下：

“一、就本人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本人承诺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及下述延长期限内及本人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下称“股票锁定期限”），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本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

（

３

）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４

）本人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

５

）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其他业务规则的其他规定。

二、自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本次发行价格时， 或者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时，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三、如本人在公司上市前持股公司的股份，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

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四、公司存在以下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

序的重大违法行为，且严重影响上市地位；

（

２

）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

五、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六、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应当按规定定期、如实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但如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导致的变动除外）。在新买入或者按照规定可以卖出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时， 本人将严格遵守并配合公司做好有关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

方面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七、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胡飞以外，其他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如下：

“一、就本人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自本次发行后

１２

个月以及

下述延长期限内（下称“股票锁定期限”），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本次发行价格时， 或者本次发行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时，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三、在公司任职期间，应当定期、如实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 （但如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的变动

除外）。

四、如本人在公司上市前持股公司的股份，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减持期间，公司如

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

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五、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遵守下

列限制性规定：

（

１

）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守

上述规定。

六、公司存在以下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

序的重大违法行为，且严重影响上市地位；

（

２

）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

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严重

影响上市地位。

七、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八、在新买入或者按照规定可以卖出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本人将严

格遵守并配合公司做好有关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九、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四、核心技术人员

（一）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

１

李屹 董事长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２７

，

６３３

，

８０５

股

２

胡飞 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间接持有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吴希亮 技术总监 间接持有公司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

４

郭祖强 研发经理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

５

王霖 高级光学研究员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余新 高级研究员、研发中心软件部总监 间接持有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注：上表不含李屹在本次

ＩＰＯ

发行阶段通过家园

１

号参与战略配售获配的

股份。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对本次发行前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

李屹、胡飞对其持有股份的锁定承诺详见本节“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承诺”中的相关内容。除

李屹、胡飞以外，其他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承诺如下：

“一、本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后

１２

个

月以及下述延长期限内（下称“股票锁定期限”），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

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股票锁定期限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

过上市时本人持有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三、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应当按规定定期、如实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但如因公司派发股票股利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导致的变动除外）。 在新买入或者按照规定可以卖出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时， 本人将严格遵守并配合公司做好有关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各

项规定和要求。

四、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和现行适用的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五、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限售安排等内容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

光峰达业、光峰德业均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光峰达业持有发行人

２

，

０４３．０２５０

万股股份，占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５．３２６６％

；光峰德业持有光峰达

业

１

，

４４２．０４５０

万元出资，占光峰达业的出资比例为

７０．５８３８％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光峰达业的合伙人信息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比例（

％

）

１

光峰技术

０．２４４７

２

光峰德业

７０．５８３８

３

李屹

１２．３２７１

４

薄连明

８．８１０５

５

郑方红

０．７３４２

６

郭祖强

０．６３６３

７

朱静

０．４８９５

８

余新

０．４８９５

９

黄晓旭

０．４８９５

１０

吴金

０．４８９５

１１

余显友

０．３９１６

１２

黄旻

０．３４２６

１３

江浩

０．３４２６

１４

罗伟欢

０．３４２６

１５

张宣布

０．３４２６

１６

王绍刚

０．３４２６

１７

王文明

０．３４２６

１８

赵庆威

０．３４２６

１９

陈红运

０．３４２６

２０

朱习剑

０．３４２６

２１

张良兵

０．２６６８

２２

王镝

０．２４４７

２３

陈永壮

０．２１０２

２４

喻强

０．２１０２

２５

丁志刚

０．１４６８

２６

侯海雄

０．０８８１

２７

戴达炎

０．０６３４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光峰德业的合伙人信息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比例（

％

）

１

光峰技术

０．０６９３

２

李屹

６．６２１２

３

薄连明

３４．６７３０

４

胡飞

２４．６７６８

５

陈栩翔

７．６２８１

６

吴希亮

３．８１４０

７

赖永赛

３．２３８５

８

高丽晶

２．８９６６

９

高晓宏

２．０８０４

１０

肖杨健

１．７３３６

１１

赵瑞锦

１．７３３６

１２

郁志勇

１．３８６９

１３

杨佳翼

１．２８８８

１４

王则钦

１．２８８８

１５

刘娟

１．０４０２

１６

王英霞

０．９４２４

１７

梁荣

０．７６７３

１８

姚琳

０．６８５５

１９

唐朝晖

０．３６０６

２０

蔡秉

０．３４６７

２１

陈波

０．３４６７

２２

陈志

０．３４６７

２３

宋珠峰

０．３４６７

２４

黄思尧

０．３４６７

２５

文新柏

０．３４６７

２６

钟烨蔚

０．２４９６

２７

徐应荣

０．２４９６

２８

王平

０．２０８０

２９

焦志刚

０．１６９９

３０

王妍云

０．１１６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二）光峰达业股份锁定承诺

光峰达业为李屹的一致行动人， 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详见本上

市公告书之“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之“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

定的承诺”之“（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相关内容。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８３

，

５５４

，

４１１

股，本次发行

６

，

８００

万股

Ａ

股，占本

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０５９１％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５１

，

５５４

，

４１１

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未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

（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

限售

期限

备注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光峰控股

７９

，

７６２

，

６７９ ２０．８０％ ７９

，

７６２

，

６７９ １７．６６％ － － ３６

个月

－

ＳＡＩＦ ＨＫ ６２

，

９８０

，

６７６ １６．４２％ ６２

，

９８０

，

６７６ １３．９５％ － － １２

个月

－

ＣＩＴＩＣ ＰＥ ４１

，

７７４

，

５６２ １０．８９％ ４１

，

７７４

，

５６２ ９．２５％ － － １２

个月

－

海峡光峰

２５

，

０６４

，

７３７ ６．５３％ ２５

，

０６４

，

７３７ ５．５５％ － － １２

个月

－

原石投资

２４

，

１３９

，

５００ ６．２９％ ２４

，

１３９

，

５００ ５．３５％ － － ３６

个月

－

光峰达业

２０

，

４３０

，

２５０ ５．３３％ ２０

，

４３０

，

２５０ ４．５２％ － － ３６

个月

－

Ｇｒｅｅｎ Ｆｕｔｕｒｅ １６

，

５０４

，

５１８ ４．３０％ １６

，

５０４

，

５１８ ３．６６％ － － １２

个月

－

光峰宏业

１５

，

６６２

，

３７４ ４．０８％ １５

，

６６２

，

３７４ ３．４７％ － － ３６

个月

－

金镭晶投资

１２

，

３５３

，

１０６ ３．２２％ １２

，

３５３

，

１０６ ２．７４％ － － ３６

个月

－

利晟投资

１１

，

６６７

，

６３５ ３．０４％ １１

，

６６７

，

６３５ ２．５８％ － － １２

个月

－

城谷汇投资

１０

，

４４３

，

６４０ ２．７２％ １０

，

４４３

，

６４０ ２．３１％ － － １２

个月

－

光峰成业

１０

，

３９４

，

８４６ ２．７１％ １０

，

３９４

，

８４６ ２．３０％ － － ３６

个月

－

蔡坤亮

１０

，

０４９

，

５３９ ２．６２％ １０

，

０４９

，

５３９ ２．２３％ － － １２

个月

－

崔京涛

９

，

６５８

，

７９２ ２．５２％ ９

，

６５８

，

７９２ ２．１４％ － － １２

个月

－

Ｓｍａｒｔ Ｔｅａｍ ６

，

７９９

，

６６０ １．７７％ ６

，

７９９

，

６６０ １．５１％ － － １２

个月

－

联松资本

５

，

８３３

，

８１７ １．５２％ ５

，

８３３

，

８１７ １．２９％ － － １２

个月

－

郑咏诗

５

，

８３３

，

８１７ １．５２％ ５

，

８３３

，

８１７ １．２９％ － － １２

个月

－

山桥资本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５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 － １２

个月

－

Ｂｌａｃｋｐｉｎｅ ３

，

９９４

，

０１１ １．０４％ ３

，

９９４

，

０１１ ０．８８％ － － ３６

个月

－

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８２％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 － １２

个月

－

红土投资

１

，

７３６

，

２５２ ０．４５％ １

，

７３６

，

２５２ ０．３８％ － － １２

个月

－

华泰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

－ －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 － ２４

个月

－

家园

１

号

－ － ４

，

５４８

，

６８５ １．０１％ － － １２

个月

－

网下限售股份

－ － ３

，

５３８

，

４０２ ０．７８％ － － ６

个月

－

小计

３８３

，

５５４

，

４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４

，

３６１

，

４９８ ８７．３３％ － －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 ５７

，

１９２

，

９１３ １２．６７％ － －

无

－

小计

－ － ５７

，

１９２

，

９１３ １２．６７％ － －

无

－

合计

３８３

，

５５４

，

４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１

，

５５４

，

４１１ １００．００％ － － －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下转

A53

版）


